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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航善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、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、评估方

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 

独立意见 
 

 

中航善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向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招商蛇口”）、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

圳招商地产”）发行股份购买其共计持有的招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招商物业”）100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资产”，前述交易以下简称“本次交

易”）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

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等法律法规、部门规

章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我们在认真审阅了公司所提供的本

次交易相关评估资料后，就评估机构的独立性、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、评估方

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明确意见如下： 

1、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

公司聘请了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评估机构”）担任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并与其签署了相关聘用协议，选聘程

序合规。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及公司本次交易对方、标的公司之间除

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，不存在其他的关联关系，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害

关系；因此，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；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客观、独立、

公正、科学的原则。 

2、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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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涉及的评估假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、规定进行，并遵循了市

场的通用惯例与准则，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，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。 

3、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

本次评估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，为本次交易提供合

理的作价依据。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本次交易所

涉及的招商物业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（即 2019 年 3 月 31 日）所表现的市

场价值进行了评估，并最终选定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。评估机构实际评

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，选取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

和本次交易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，选用的参照数据、资料可靠，所选的评估方法

恰当，评估结果客观、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，评估方法

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。 

4、评估定价具有公允性 

本次评估采取了必要的评估程序，遵循了独立性、客观性、科学性、公正性

等原则，评估结果客观、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，各项资

产的评估方法适当，本次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。 

综上，我们认为，本次交易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，评估假设前提合

理，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，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，评

估定价公允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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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航善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、

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、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

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字: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郭明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小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陈英革 

 

2019年 08   月 23  日 

 

 

 

 


